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成都  •  武汉  •  重庆  •  青岛  •  杭州  •  南京  •  香港  •  东京  •  伦敦  •  纽约  •  洛杉矶  •  旧金山 

Beijing • Shanghai • Shenzhen • Guangzhou • Chengdu • Wuhan • Chongqing • Qingdao • Hangzhou • Nanjing • Hong Kong • Tokyo • London • New York •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二〇一九年六月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成都  •  武汉  •  重庆  •  青岛  •  杭州  •  南京  •  香港  •  东京  •  伦敦  •  纽约  •  洛杉矶  •  旧金山 

Beijing • Shanghai • Shenzhen • Guangzhou • Chengdu • Wuhan • Chongqing • Qingdao • Hangzhou • Nanjing • Hong Kong • Tokyo • London • New York •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目   录 

第一部分 反馈意见回复 ............................................................................................. 3 

一、 反馈意见第 2 题 ...................................................................................................... 3 

第二部分 更新披露 ..................................................................................................... 5 

一、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5 

 



 

4-4-1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1、33、36、37 层  邮政编码：100022 

31, 33, 36, 37/F, SK Tower, 6A Jianguomenwai Avenu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2, P.R.China 

电话/Tel：(8610) 5957 2288  传真/Fax：(8610) 6568 1022/1838 

网址：www.zhonglun.com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专项法律顾问，于2019年3月13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2019年4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

发了《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

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立信”）对发行人2018

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128

号《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以下简称“2018年度《审计

报告》”）。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及2018年度《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审慎

核查，本所律师就相关核查情况于2019年5月9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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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3日，公司取得了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渭河路南侧地块2的25亩土

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基于此情况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公司的最

新情况，本所律师进行了补充核查，并结合补充核查结果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

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和/或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前述

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和/或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

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一致，

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所使用简称一致。 

本所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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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反馈意见回复 

一、反馈意见第 2 题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募投项目用地的落实进展，预计何时取得，是否存在法

律障碍，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募投项目用地的落实进展，预计何时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募投项目“高端不锈钢装饰板生产项目”

的建设单位南通森能不锈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能装饰”）已取得

该项目所需 58 亩土地的全部权属证书，具体如下：  

1. 33 亩土地得取得情况 

2018 年 5 月 17 日，如东县国土资源局向森能装饰下发《关于同意受让土地

的批复》（东国土资〔2018〕供出 32 号），确认森能装饰竞得位于如东经济开发

区黄河路北侧、庐山路西侧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8 年 5 月 17 日，如东县国土资源局与森能装饰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3206232018CR0032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森能装饰获得位于

如东经济开发区黄河路北侧、庐山路西侧，面积为 21,933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2018 年 6 月 14 日，森能装饰取得如东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苏（2018）如东

县不动产权第 0004618 号《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座落如东经济开发区黄河路北

侧、庐山路西侧，面积 21,933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68 年 6 月 10 日。 

2. 25 亩土地的取得进展情况 

就募投项目所需另外 25 亩土地情况，江苏东泰薄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东泰”）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取得了如东县人民政府核发的东国用（2012）

第 100084 号《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座落如东经济开发区渭河路南侧地块 2，面

积 16,666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终止日期 2062 年 4 月 26 日。 

2018 年 6 月 8 日，江苏东泰与森能装饰签订《江苏东泰薄板科技有限公司

与南通森能不锈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之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江苏东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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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能装饰转让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渭河路南侧地块 2 的 25 亩土地，土地转让价

格不高于 500 万元。 

2019 年 5 月 13 日，森能装饰取得了如东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苏（2019）如

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3111 号《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座落如东经济开发区渭河路

南侧地块 2，面积 16,666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至至 2062 年 4 月

26 日止。 

（二）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取得募投项目用地的全部权属证书，不存在相关取得

风险。 



 

补充法律意见书 

4-4-5 

第二部分  更新披露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不动产 

1. 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子公司

新增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

用权人 
权证编号 座落 用途 面积（m

2）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森能装

饰 

苏（2019）如

东县不动产

权第

0003111 号 

如东经济开发

区渭河路南侧

地块 2 

工业

用地 
16,666.00 2062/04/26 /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合法拥有相关主要财产，其财产

权属清晰； 

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律师工作报告已经披露的外，发

行人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没有设定限制，权利行使不受任何其他权利人的权利限

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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